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適性探索方案申請表
	                                                                                                      申請日期：     學年度第    學期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

	姓名：
	學號：

	學系：
	電話：

	年級：
	Email：

	申請方案
	模組課程類別
	模組組合說明

	
	  非原學系（班）之第一專長學程課程（包含該第一專長學程基礎必修課程）
	非原學系(班)第一專長：請自行填寫

	
	
	(含第一專長學程基礎必修課程)

	
	  兩個不同學系（班）之第二專長學程課程
	第二專長 (一)：請自行填寫

	
	
	第二專長 (二)：請自行填寫

	
	  一個第二專長學程課程及二個不同領域學分學程課程
	第二專長：請自行填寫

	
	
	學分學程（一）：請自行填寫

	
	
	學分學程（二）：請自行填寫

	
	  四個不同領域學分學程課程
	學分學程（一）：請自行填寫

	
	
	學分學程（二）：請自行填寫

	
	
	學分學程（三）：請自行填寫

	
	
	學分學程（四）：請自行填寫

	學分學程召集人簽章

	學分學程(一)
召集人簽章
	
	學分學程(二)
召集人簽章
	

	學分學程(三)
召集人簽章
	
	學分學程(四)
召集人簽章
	

	※若納入學分學程，須請學分學程召集人簽章。

	應繳資料(請申請人勾選確認)

	 適性探索方案申請表
 適性探索方案學習計畫書（附件一）
 歷年成績單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繳交紙本資料及電子檔案
· 紙本資料依順序裝訂交給清華學院學士班
· 電子檔案依順序合併成pdf檔，寄至sdel@my.nthu.edu.tw

	※本人已詳讀學則上有關國立清華大學適性探索方案相關辦法與QA，願確實遵守申請學年度教務章則所規定之修課要求及其他相關規範。
※若模組組合中包含學分學程，畢業證書將註明學程名稱，並不會另行發給證明。
※更換課程模組時，請填寫「模組課程改選申請表」，本申請表僅供申請適性探索方案時使用。


申請人簽名：＿＿＿＿＿＿＿＿＿＿＿


	導師意見
	

	導師簽章
	
	所屬學系(班)
系(班)主任
	

	清華學院
學士班
	
	清華學院學士班班主任
	

	審議委員會
審查意見
	□ 同意申請
□ 不同意申請
□ 修正後再審，說明：                                          年   月   日



已修畢課程
(表格請自行增減)
	科號
	科目名稱
	修習學分
	成績
	所屬模組課程
(如：第二專長、學分學程一…)
	備註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適性探索方案學習計畫書附件一


	第一部分：申請動機

	一、為什麼想申請適性探索方案？你認爲此方案可以如何幫助學習？

	可以談談你目前遇到的困惑、想更自由地探索興趣、或希望跳脫單一科系的框架等

	二、你過去有哪些跨領域的學習經驗或曾經嘗試過哪些探索行動？在這些經驗，你有什麼收穫與學習？

	修習哪些校內外課程、參加營隊 / 競賽 / 做專題等等皆可，重點是說明你有「自己去找方向」的行動

	三、為什麼現在的科系，無法達成你的學習需求？

	請說明你「個人」志趣跟學系的相關規範有什麼樣的衝突



	第二部分：學習規劃

	一、完成方案之後，你希望自己達成什麼目標？對你來說，這些目標有什麼意義？

	

	二、請說明你選擇這些模組的原因，以及他們是如何幫助你達成目標？

	

	三、你會如何安排自由學分？自由學分跟模組間的關聯性是什麼？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適性探索方案課程規畫表
※表格請自行增減
	類別
	課程名稱
	必修/
選修
	學分數
	已修畢
	備　　註

	校
定
必
修
︵
30
學
分
︶
	大學中文
	必
	2
	
	

	
	英文領域
	必
	6-8
	
	

	
	通
識
課
程
	核心必修
	必
	8-12
	
	

	
	
	選修科目
	必
	8-12
	
	

	
	
	合　　計
	必
	20
	
	

	
	體育
	必
	0
	
	1至3年級必修

	
	操行
	必
	0
	
	

	方案必修
	學期檢核專題課程
	必
	0.5-3
	
	

	
	畢業成果製作與發表
	必
	1
	
	

	模組課程安排
	
	科目名稱
	科號
(未開課可免填)
	必修/
選修
	學分數
	已修畢
	備　　註

	
	模組一
(請填寫模組名稱，如電機工程第一專長。)
	
	
	
	
	
	

	
	
	
	
	
	
	
	

	
	
	
	
	
	
	
	

	
	
	
	
	
	
	
	

	
	
	
	
	
	
	
	

	
	
	
	
	
	
	
	

	
	
	
	
	
	
	
	

	
	模組二
(請填寫模組名稱，如電機工程第二專長。)
	
	
	
	
	
	

	
	
	
	
	
	
	
	

	
	
	
	
	
	
	
	

	
	
	
	
	
	
	
	

	
	
	
	
	
	
	
	

	
	
	
	
	
	
	
	

	
	
	
	
	
	
	
	

	
	模組三
(請填寫模組名稱，如創新創業學分學程。)
	
	
	
	
	
	

	
	
	
	
	
	
	
	

	
	
	
	
	
	
	
	

	
	
	
	
	
	
	
	

	
	模組四
(請填寫模組名稱，如創新創業學分學程。)
	
	
	
	
	
	

	
	
	
	
	
	
	
	

	
	
	
	
	
	
	
	

	
	
	
	
	
	
	
	

	自由選修
	
	
	
	
	
	

	
	
	
	
	
	
	

	
	
	
	
	
	
	

	校定必修(   學分)+模組課程一(   學分) +模組課程二(   學分) +模組課程三(   學分) +模組課程四(   學分)+自由選修(  學分)=      畢業總學分



